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实施期

限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就本次调整事项，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和未来发展

进行了审慎考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本次调整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质量和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调整事项。 

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诚达药业上海药物研究院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诚达药业上海药物

研究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能

力，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三、《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不会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推进和公司正常运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相关

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五、《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合理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好的回报，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六、《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经审查候选高级管理人员胡保先生的履历及相关材料，

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聘任胡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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